中共合肥市委政研室2020年度委托课题

招标公告

中共合肥市委政研室2020年度委托课题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，就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问题开展委托研究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，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申报。

一、课题名称
1.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产业链发展趋势及合肥市对策研究

2.“十四五”时期合肥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

3.构建合芜经济走廊打造区域增长极研究

4.引江济淮工程合肥段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策略研究

二、招标范围

本次招标面向市内外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智库、社会团体等单位及其他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机构组织。

三、申报条件
1.市内外党政研究部门、科研院所、高校、党校（行政学院）、社会智库、社会组织等有研究能力的单位均可申报，鼓励与党委、政府有关工作部门联合申请。

2.课题不接受个人申请，申请人通过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进行申请。申请人按要求填报课题申请书，每年度只能申请1项市委政研室委托课题。

3.申请人须是课题负责人。课题负责人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或相当于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或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），须承担过市级以上社科类研究项目，具有组织高水平研究团队、深入开展课题集体攻关的能力和时间。课题组成员对所申报的课题，应有一定研究基础和相关研究成果。

4.申请人须参照课题指南（附件1）设计研究纲要，并按要求填写课题申请书（附件2），申请材料应简明扼要，突出重点，自选研究方向的不予受理。

5.课题申请书须由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，纸质版报送一式10份（其中2份为带红章原件），同时发送电子版(word格式)。邮箱：hfswcjb@163.com

四、课题管理
课题管理按《中共合肥市委政策研究室委托课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1.课题招标实行专家评审制，采取集中评议和无记名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2.立项文件下达后7个工作日内，中标人应按照要求办理签订《委托课题项目合同书》等手续，逾期不办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3.市委政研室原则上就每个课题明确1个主管业务处室，负责具体管理、协调等工作，为课题研究提供便利和帮助。根据需要，可会同课题组开展共同研究。

4.课题成果的形式为专题研究报告，同时形成供市委领导参阅的报告简本。完整版报告正文不低于2万字，简本报告正文控制在1万字以内。
5.课题形成初稿后，市委政研室分别与各课题组联合召开中期成果研讨会，相关费用从课题经费中支出（约5000元左右）。

6.课题进行结题评审之前，课题项目委托单位应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审定并签署同意结题意见。

7.课题研究成果著作权归市委政研室和课题组共同享有。对通过验收的研究成果，市委政研室将积极做好转化、应用和推广工作。经市委政研室同意后，课题组可将研究成果对外公开发表。

五、课题经费

1.每个课题经费5-6万元（具体见《课题指南》），分三次支付，合同签订后拨付30%，项目中期检查后拨付40%，项目结题验收后拨付剩余费用。

2.结题评审中被评为优秀的另奖励课题费20%（不超过1万元），优秀比例控制在总数的30%以内。

3.结题评审不合格的课题项目，根据合同约定终止研究任务，不再支付剩余费用，且2年内不得申请市委政研室委托课题。

六、申报时间和联系方式
申报时间：即日起至4月30日止。可在从合肥市人民政府网（http://www.hefei.gov.cn/）、合肥社会科学网（http://www.hfsskl.org.cn/）、合肥决策咨询网（http://swzys.hefei.gov.cn/）等下载课题指南、申请书。
联系地址：合肥市东流路100号市政务中心A座1311室中共合肥市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（设在市委政研室，邮编：230071）。
联系人：王飞、高天翔
联系电话：0551-63537550
电子邮箱：hfswcjb@163.com

附件1:中共合肥市委政研室2020年委托课题指南

附件2:中共合肥市委政研室委托课题申请书

附件3:中共合肥市委政研室委托课题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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